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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８０：１９９７《包装　储运图示标志》，主要差异如下：

———在国际标准三种规格的基础上，增加了５０ｍｍ的规格尺寸；

———在４．１标志的使用中增加了“印制标志时，外框线及标志名称都要印上，出口货物可省略中文

标志名称和外框线；喷涂时，外框线及标志名称可以省略”；

———在表１中增加了每个标志的完整图形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２０００《包装储运图示标志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取消了标志在包装件上的粘贴位置；

———在表１中增加了标志图形一栏。

本标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、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张锦、赵靖宇、徐思桥、苏学锋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１９６３、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１９７３、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１９８５、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１９９０、ＧＢ／Ｔ１９１—２０００；

———ＧＢ５８９２—１９８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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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（以下简称标志）的名称、图形符号、尺寸、颜色及应用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货物的运输包装。

２　标志的名称和图形符号

标志由图形符号、名称及外框线组成，共１７种，见表１。

表１　标志名称及图形

序号
标志

名称
图形符号 标　　志 含　义 说明及示例

１
易碎

物品

表明运输

包装件内

装易碎物

品，搬 运

时应小心

轻放

见４．２．２ａ）。

位置示例

２
禁用

手钩

表明搬运

运输包装

件时禁用

手钩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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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（续）

序号
标志

名称
图形符号 标　　志 含　义 说明及示例

３ 向上

表明该运

输包装件

在运输时

应 竖 直

向上

见４．２．２ｂ）。

位置示例

　

ａ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ｂ）

ｃ）

４ 怕晒

表明该运

输包装件

不能直接

照晒

５ 怕辐射

表明该物

品一旦受

辐射会变

质或损坏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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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（续）

序号
标志

名称
图形符号 标　　志 含　义 说明及示例

６ 怕雨

表明该运

输包装件

怕雨淋

７ 重心

表明该包

装件的重

心 位 置，

便于起吊

见４．２．２ｃ）。

位置示例

该标志应标在实际位置上

８
禁止

翻滚

表明搬运

时不能翻

滚该运输

包装件

９

此面

禁用

手推车

表明搬运

货物时此

面禁止放

在 手 推

车上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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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（续）

序号
标志

名称
图形符号 标　　志 含　义 说明及示例

１０
禁用

叉车

表明不能

用升降叉

车搬运的

包装件

１１
由此

夹起

表明搬运

货物时可

用 夹 持

的面

见４．２．２ｄ）。

１２

此处

不能

卡夹

表明搬运

货物时不

能用夹持

的面

１３

堆码

质量

极限

表明该运

输包装件

所能承受

的最大质

量极限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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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（续）

序号
标志

名称
图形符号 标　　志 含　义 说明及示例

１４

堆码

层数

极限

表明可堆

码相同运

输包装件

的 最 大

层数

包含该包装件，狀表示从底层到顶层的总

层数

１５
禁止

堆码

表明该包

装件只能

单层放置

１６
由此

吊起

表明起吊

货物时挂

绳 索 的

位置

见４．２．２ｅ）。

位置示例

应标在实际起吊位置上

１７
温度

极限

表明该运

输包装件

应该保持

的 温 度

范围

ａ）

ｂ）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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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标志尺寸和颜色

３．１　标志尺寸

标志外框为长方形，其中图形符号外框为正方形，尺寸一般分为４种，见表２。如果包装尺寸过大

或过小，可等比例放大或缩小。

表２　图形符号及标志外框尺寸 单位为毫米

序号 图形符号外框尺寸 标志外框尺寸

１ ５０×５０ ５０×７０

２ １００×１００ １００×１４０

３ １５０×１５０ １５０×２１０

４ ２００×２００ ２００×２８０

３．２　标志颜色

标志颜色一般为黑色。

如果包装的颜色使得标志显得不清晰，则应在印刷面上用适当的对比色，黑色标志最好以白色作为

标志的底色。

必要时，标志也可使用其他颜色，除非另有规定，一般应避免采用红色、橙色或黄色，以避免同危险

品标志相混淆。

４　标志的应用方法

４．１　标志的使用

可采用直接印刷、粘贴、拴挂、钉附及喷涂等方法。印制标志时，外框线及标志名称都要印上，出口

货物可省略中文标志名称和外框线；喷涂时，外框线及标志名称可以省略。

４．２　标志的数目和位置

４．２．１　一个包装件上使用相同标志的数目，应根据包装件的尺寸和形状确定。

４．２．２　标志应标注在显著位置上，下列标志的使用应按如下规定：

ａ）　标志１“易碎物品”应标在包装件所有的端面和侧面的左上角处（见表１标志１的说明及示

例）；

ｂ）　标志３“向上”应标在与标志１相同的位置［见表１中标志３示例ａ）所示］。当标志１和标志３

同时使用时，标志３应更接近包装箱角［见表１中标志３示例ｂ）所示］；

ｃ）　标志７“重心”应尽可能标在包装件所有六个面的重心位置上，否则至少也应标在包装件２个

侧面和２个端面上（见表１中标志７的说明及示例）；

ｄ）　标志１１“由此夹起”只能用于可夹持的包装件上，标注位置应为可夹持位置的两个相对面上，

以确保作业时标志在作业人员的视线范围内；

ｅ）　标志１６“由此吊起”至少应标注在包装件的两个相对面上（见表１中标志１６的说明及示例）。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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